关于《宛城区行政村（社区）集体“三资”监督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区委第五巡察组在今年5月11日至7月5日，对城区5个街道的17个社区开展了城市社区“三资”管理专项巡察，发现部分社区在“三资”管理中存在突出问题。根据区委、区政府统一安排部署，区财政局立即开展了城市社区“三资”管理专项整治活动，发现存在资产管理不善、资源利用率低、资金管理缺少监控等突出问题。为规范“三资”管理，初步拟定《宛城区行政村（社区）集体“三资”监督管理暂行办法（讨论稿）》 。

二、起草依据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、财政部、农业农村部《关于印发<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>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121号）、《南阳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宛农通〔2021〕72号）、《会计法》、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、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》、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》等法规制度，结合宛城区实际拟定。

三、文件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

《宛城区行政村（社区）集体“三资”监督管理暂行办法（讨论稿）》。文件共分十一章四十五条，分别对岗位职责，账户管理，资金管理，资产、资源管理，债权债务，民主监督，合同档案，监督检查，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要求，需要说明的有以下四方面内容。

一是关于岗位职责方面。“三资”代理服务中心内设中心主任、财务会计、财务出纳岗位。工作人员集中办公，全面负责代理、核算、管理村级（社区）财务。二是关于资金管理方面。代理服务中心在指定银行设立“三资”代管账户，严格按照“一村一账”方式进行分户核算管理。集体资金收支管理由代理服务中心财务出纳、村（社区）报账员具体负责，其他人员一律不得经手管理。三是关于资产资源的管理方面。定期澄清村（社区）集体“三资”底数，村（社区）集体资源实行登记制度，规范资产、资源处理权限和程序。明确资产、资源类承包出租合同应该明确的事项。四是关于监督检查方面。区农业农村局、区财政局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对代理服务中心的检查工作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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